
清 远 市 自 然 资 源 局

清自然资管制函 匚⒛23)7号

关于连州市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瑶

安项目区实施规划的批复

连州市自然资源局:

《关于审批<连州市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瑶安项

目区实施规划)的请示》(连自然资 匚⒛22〕 174号 )收悉。

连州市瑶安项目区采用先拆后建模式,经验收确认复垦面积

222.71亩 (清 自然资管制函 E2021〕 37号 ),你局已上报建

新区等相关材料,与 已批复的拆旧区复垦方案 (清 自然资管

制函匚⒛20〕 30号 )形成完整的项目区实施规划方案。经审

核并通过局务会议审议,对你局申报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

钩试点瑶安项目区实施规划批复如下:

一、同意你局上报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瑶安项

目区实施规划,涉及的222.69亩增减挂钩周转指标在⒛23

年度已下达你市增减挂钩周转指标中安排 (详见附件 )。

二、请你局依据上述项目区实施规划方案,按照 《国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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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关于严格规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切实做好农村

土地整治工作的通知》 (国发 匚2010〕 47号 )、 《国土资源部

关于印发<城 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

(国土资发 匚⒛08〕 138号 )、 《关于严格规范城乡建设用地增

减挂钩试点工作的通知》(国土资发 匚⒛11〕 224号 )、 《关于

切实做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和农村土地整治工作

的通知》(粤府办 E2010〕 24号 )、 《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

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工作的通知》

(粤国土资规划发 E2013〕 14号 )等文件要求,认真组织实

施增减挂钩试点的建新工作,切实保护相关土地权益人利

益。

三、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中,涉及的建新区土地

使用,要按照土地利用J总体规划确定的用途使用,不再单独

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,涉及土地征收的,应依法办理土

地征收手续。

四、请你局及时将批准的项目区实施规划方案通过网

络、村委会公告栏等媒介予以公告,并制订详细的建新区补

偿安置方案,按规定组织听证。建新区的相关信息及时上报

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在线监管系统各案。

附件:连州市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瑶安项目区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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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规划基本情况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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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 :主动公开

清远市自然资源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科  ⒛23年 3月 29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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